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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

转让公司股份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3日收到浙江省

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集团”）发来的《关于拟公开征集转让

所持海正药业6.06%股份获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预审核通过

的函》，并于2026年3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6-19号）。

2026年3月10日，公司收到国贸集团发来的《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征集转让所持海正药业6.06%股份告知更正函》，国贸集团对本次公

开征集转让股份的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部分内容进行更正，现对该部

分内容的更正情况公告如下：

更正前：（一）基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

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法人，意向受让方应为单一企业主体且独立受让全部标的

资产，转让方不接受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主体组成的联合体共同作为意向受让

方；

更正后：（一）基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合法

成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意向受让方应为单一企业主体且独立受让全部标的

资产，转让方不接受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主体组成的联合体共同作为意向受让

方。

除以上更正内容外，公告其余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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